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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一八年 10 月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1月2日14:40时，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1月2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6幢3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小平先生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会议主要议程： 

一、参会股东资格审查 

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应当持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还应当提

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二、会议签到 

三、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1、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及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介绍参加会

议的公司董事、监事以及列席的高管人员等。 

2、介绍会议议题、表决方式。 

3、推选表决结果统计的计票人、监票人。 

四、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 报告人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莫融 

1.01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莫融 

1.02 (2)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莫融 



1.03 (3)拟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莫融 

1.04 (4)拟回购股份的价格 莫融 

1.05 (5)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莫融 

1.06 (6)回购股份的期限 莫融 

1.07 (7)决议的有效期 莫融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

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莫融 

 

五、投票表决等事宜 

1、本次会议表决方法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

书面表决。 

2、表决情况汇总并宣布表决结果。 

3、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 

4、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六、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议案一：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

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

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实现

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方案如下： 

一、回购议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

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

者信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 

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拟以

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 

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内。本

次回购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根据相

关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后及时通知债

权人。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近年来，公司积极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实现了稳步发展，2015年-2017年公

司 分 别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862,644,129.52 元 、 3,462,551,545.46 元 、

4,737,645,967.59 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39,865,850.45



元、317,810,832.44 元、517,539,883.72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分别

为 449,197,351.98 元、575,257,187.69元、176,944,298.17元，结合公司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

公司发展的信心和价值认可，公司拟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

相应减少。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 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拟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8元/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将不少于 7,751万股，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公司总股本 8，831，250，228股）比例不少于 0.8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拟回购股份的价格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8元/股。前述回

购价格亦需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回购价格的相关要

求。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

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六）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 6 个月

内有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资金不足购买 

100 股股票视为达到回购的资金总额）达到最高限额，亦即回购期限自达到前述 

最高限额之日起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 

回购。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预计本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人民币 2 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为 2.58 元/股进

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 77,519,380 股，假设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数量

77,519,380 股，则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为 8,753,730,848 股；按照本次回购

金额不超人民币 10 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为 2.5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

数量约 387,596,899 股，假设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数量 387,596,899 股，则回购

注销后公司总股本为 8,443,653,329股，公司股权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以回购金额下限

2亿元测算） 

回购后（以回购金额上限 10

亿元测算）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8,831,250,228 100% 8,753,730,848 100% 8,443,653,329 100% 

股份总额 8,831,250,228 100% 8,753,730,848 100% 8,443,653,329 100%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的影响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3,052,718,400.11 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082,809,059.64 元，资产负债率 13.13%，流动资产

3,418,075,195.66元，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 10亿元占公司总资

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7.66%、9.02%、

29.26%。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以人民币 10 亿元实施

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部分股份有利于维护公司二级市场价格，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 

的形象。  

本次实施回购股份，回购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在可预期的回购

价格区间内，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同时，公司回购股份以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公司股票上市的基本条件为原则，回购后

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分项

审议。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案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保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工作能够有序、高效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  

（1）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次

回购方案；  

（2）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

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  

（3）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决定回购时机、价格和数量等具体

实施回购方案；  

（4）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办理

公司章程修改、注册资本变更、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5）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及处理相关事宜；  

（6）办理与回购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7）本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司回购议案之日起至

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